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





焉水发〔2023〕39号              签发：哈斯木江·木沙

对焉耆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2022-7号建议的答复

何琳、马吉成、艾买尔江·吐逊代表：
在焉耆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，您提出的关于防渗渠破损需要维修的建议已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2022年永宁镇维修防渗渠共计320米、渠道加高600米，维修分水闸进水口及护坡1处、维修节制闸1座，投入维修养护资金17.52万元；2023年下发《关于做好春灌前水利工程、干支渠系配套设施维修养护和渠道清淤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基层水管站立即组织各站渠系负责人及协会成员，对全县的各灌区干、支渠系水利工程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主要检查各灌区干、支渠系配套设施（启闭机、闸门、机电井房及电力设备等）的维修养护情况；对小型水利工程的新建和维修情况统计上报，同时做好干、支渠系水利工程的维修、渠道清淤工作。2023年计划维修防渗渠660米，维修节制闸1座，计划投入维修养护资金8.23万元，为今年农业灌溉奠定基础，确保全县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。
感谢您对我县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分管县长：白永敏
主管领导：哈斯木江·木沙
承 办 人：寇  鑫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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